
臺北市政府新住民事務諮詢委員會第9屆第3次會議 

會 議 議 程 

壹、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113年10月22日（星期二）15時 

貳、 會議地點：本府市政大樓11樓中央區吳三連廳 

參、 會議主席：林奕華 副主任委員 

肆、 會議流程 

一、主席致詞 

二、上次會議紀錄確認（會議資料 p.1-6） 

三、上次及歷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列管案執行情形 （會議資料 p.7-11） 

四、報告案： 

 第一案：有關落實新住民子女就學跨國銜轉輔導機制案。（報告單位：教育局）

（會議資料 p.12-26） 

說明：由教育局說明新住民子女就學跨國銜轉輔導機制落實情形。 

 第二案：醫療安全小組專題報告：「新住民健康照護」。（報告單位：衛生局）（會

議資料 p.27-50） 

說明：由衛生局報告新住民健康照護需求、措施及服務內容。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臺北市政府新住民事務諮詢委員會第9屆第2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113年6月24日（星期一）14時30分 

會議地點：本府市政大樓3樓南區 S301開標室 

會議主席：林奕華副主任委員 

紀錄：曾心慧 

出席人員：林奕華副主任委員、林明寬委員、鐘雅惠委員(王菁菁專員代理)、林夢蕙委員、

吳金盛委員、王妙鶯委員、蘇慧雯委員、朱莉英委員、江青純委員、陳敏純委員、

廖婉妤委員、柯宇玲委員、李霞委員、吳振南委員、張小霞委員、陳紫彤委員、

葉影擬委員、陳子強委員、溫雲貴委員、林傳忠委員、高小帆委員、辛炳隆委員、

楊文山委員、潘淑滿委員 

列席人員：林副市長辦公室陳冠宇聘用研究員、新住民事務辦公室曾心慧聘用研究員、陳姝

妤聘用研究員、民政局林峯裕科長、楊鵬英專員、李佩珊股長、康宏暐科員、社

會局楊于箴科員、郭瑛茱辦事員、家防中心李恩琪副主任、勞動局陳靖雅組員、

范佐民輔導員、衛生局吳宜樺股長、陳依晴約僱管理、教育局陳妍妤股長、楊家

瑋股長、林曉玲支援教師、林豫萱支援代理教師、產業局黃啓殷秘書、文化局吳

佩玹科員、觀傳局林芯榆股長、主計處蘇麗萍科長、法務局鍾莉芳科長、姚廷勲

法務專員、公訓處張芷瑄輔導員、警察局韓松儒警務正 

主席致詞：略。 

壹、 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決議：列管案112122901有關「民間版社會福利政策白皮書112年體檢報告」之「推動

新住民全民長照政策」議題一案，由「解除列管」改為「持續列管」，請衛生局

等相關局處於下次會議再次說明辦理情形。 

貳、 上次及歷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列管案執行情形： 

列管案第1案(案號112122902) 

案由：有關「民間版社會福利政策白皮書112年體檢報告」之「推動新住民全民長照政

策」議題一案。(新住民事務辦公室) 

說明：本案由新住民辦公室推動114年專案委外研究計畫。 

決議：本案持續列管至委外研究計畫正式編入114年度預算，嗣後再針對研究計畫執行

成果進行專題報告。 

列管案第2案(案號113032801) 

案由：有關落實新住民子女就學跨國銜轉輔導機制一案。(教育局) 

說明：請教育局於下次會議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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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持續列管。 

列管案第3案(案號113032802) 

案由：有關建議新住民事務辦公室可制定更好的工作目標及工作報告呈現方式一案。

(新住民事務辦公室) 

說明：本府訂有「臺北市政府新住民照顧服務政策及實施方案」，並依之訂定各項策略

及工作目標，請新住民事務辦公室於114年第1次會議進行本府113年度工作目標

執行情形報告，本案先行解除列管。 

決議：解除列管。 

參、 報告案： 

報告案第1案：有關落實新住民子女就學跨國銜轉輔導機制一案。（教育局） 

決議： 

請教育局依各委員之建議修正相關輔導機制，並於下次會議再次報告： 

一、 確認並依循中央之跨國銜轉生定義，並參考各縣市作業流程。 

二、 檢視及修正跨國銜轉輔導機制流程，以確保每位跨國銜轉生均經習得會議評

估後，再視評估結果及學生意願提供相關輔導。 

三、 研議跨國銜轉輔導機制落實之監督機制。 

四、 研議設置跨國銜轉輔導機制諮詢窗口，以利各校諮詢相關問題。 

五、 檢視報告案中數據分析之正確性。 

報告案第2案：臺北市政府新住民事務諮詢委員會113下半年暨114年會議議程安排方式

報告。（新住民事務辦公室） 

決議： 

一、依案中議程規劃進行本屆委員會每季會議，並視情形滾動式調整。 

二、有關小組專題報告，以跨局(處)之專題為原則，請各小組進行內容彙整並共同

呈現報告。 

肆、 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第1案：有關協助新住民家長了解臺灣升學制度案。（提案人：林傳忠委員） 

決議：請教育局加強宣導本市各校進行升學輔導服務之機制以利新住民學生及家長知

悉，並視其意願提供協助或輔導。 

臨時動議第2案：有關新住民居住正義一案。（提案人：李霞委員） 

決議：本案請將委員意見轉知本府都發局做政策參考。 

伍、 散會：16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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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新住民事務諮詢委員會第9屆第2次會議 

委員發言摘述 

【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李霞委員 

有關「民間版社會福利政策白皮書112年體檢報告」之「推動新住民全民長

照政策」議題一案，根據統計資料，許多新住民已邁入老年階段，目前政府

大多的新住民相關資源都聚焦在青年到中年群體的需求，政府需重視這項議

題並制定因應措施。除了正在推動的114研究計畫外，本府需回復民間團體

提出有關多國語言長照相關資源之議題。 

林奕華 

副主任委員 

列管案112122901由「解除列管」改為「持續列管」，請衛生局等相關局處於

下次會議再次說明辦理情形。 

 

【列管案-第1案】 

案由：有關「民間版社會福利政策白皮書112年體檢報告」之「推動新住民全民長照政策」

議題一案。(本案由新住民辦公室推動114年專案委外研究計畫。) 

林奕華 

副主任委員 

本案持續列管至委外研究計畫正式編入114年度預算，再針對研究計畫執行

成果進行專題報告。 

 

【列管案-第2案】 

案由：有關落實新住民子女就學跨國銜轉輔導機制一案。(請教育局於下次會議專案報告。) 

林奕華 

副主任委員 
持續列管。 

 

【列管案-第3案】 

案由：有關建議新住民事務辦公室可制定更好的工作目標及工作報告呈現方式一案。(請新

住民事務辦公室會同各工作小組以確立政策目標及策略管理方式呈現各小組相關照

顧服務對策與績效；並請各局處加強宣導並確實落實所負責之服務和政策。) 

林奕華 

副主任委員 

本府訂有「臺北市政府新住民照顧服務政策及實施方案」，並據以訂定各項

策略及工作目標，請新住民事務辦公室於114年第1次會議進行本府113年度

工作目標執行情形報告，本案先行解除列管。 

【報告案-第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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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落實新住民子女就學跨國銜轉輔導機制一案。 

朱莉英 

委員 

一、請問跨國銜轉流程中是否有華語能力測驗? 於流程中的何階段執行? 

二、請問報告中的華語聽說讀寫能力分析數據為接受輔導後或接受輔導前?

其次，報告中的分析數據有不一致之情形，請再釐清。 

三、請問召開習得會議的標準為何? 強烈建議須強制各校為每位跨國銜轉生

召開習得會議再判斷是否啟動後續輔導機制。 

四、教育局是否有確保跨國銜轉輔導機制落實情形的監督機制? 

五、民間團體非常樂意與政府攜手為民眾服務及宣導本府相關政策。 

蘇慧雯 

委員 

認同「習得會議」或「個案會議」納入跨國銜轉輔導機制必備流程，校方應

為每一位跨國銜轉生至少召開1次「習得會議」或「個案會議」評估學生是

否需要後續輔導服務。 

林傳忠 

委員 

個人在30年前也經歷了跨國銜轉生的困擾，當年制度大不如今，過程漫長又

繁瑣，個人從國一降至小六幾個月後因年齡限制又被升回國中，而後一直跟

不上課業，希望此類情形不會再發生在其他學生身上。 

李霞 

委員 

許多跨國銜轉生和新住民子女都有課業落後的問題，希望本府制定完善又公

平的輔導機制方案和標準，照顧到每一位新住民子女及跨國銜轉生。 

潘淑滿 

委員 

建議本府可與各大校合作，培育新住民人才、教支人才、建立人才資料庫和

教材等。 

辛炳隆 

委員 

報告案中的跨國銜轉生定義及該定義的來源有疑義，教育局應引用權責機關

之定義。 

柯宇玲 

委員 

一、現跨國銜轉生輔導機制只限國小及國中生，可否納入高中生? 

二、有關跨國銜轉生降轉制度，可降幾級?  

三、跨國銜轉生的輔導中有抽離學習這一項，請問抽離時間為多久?是否有

標準? 

四、報告案中的跨國銜轉生的華語文能力分級，是否依循「華語文能力測

驗」（TOCFL）等級分級? 如不是，請釐清相關分級標準。 

五、教育局業務承辦人員流動較大，易導致諮詢困難，是否有應對措施? 

六、教育局在提供協助和服務前，請重視及釐清每位新住民家庭之背景，避

免有刻板印象，例如，來自菲律賓的新住民及其子女不等同精通英語。 

七、現今的通譯到校服務仍有改善空間，通譯老師僅能進行字面翻譯，無法

完全協助學生了解課程內容。 

八、通譯到校服務目前實際執行情形為何?是否有家長反映干擾其他學生上

課之狀況? 

李霞 一、補充柯委員提出的有關通譯到校服務一事，通譯本身僅能進行語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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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述，因課業內容涉及學科專業故較難翻譯，針對這樣的情形，建議的解

決方法是，通譯老師需具有一定的專業標準。 

二、有關將高中生納入跨國銜轉機制一事，就實際經驗而言，高中跨國銜轉

生的案例較少。 

教育局 

一、有關跨國銜轉生華語能力測驗，校方會視學生華語溝通能力判斷是否續

進行測驗評估。 

二、有關報告中的分析數據會再進行釐清確認。 

三、有關召開習得會議，各校名稱不統一，但無論是「習得會議」或「個案

會議」都是為跨國銜轉生召開的評估會議。會再進行名稱統一及宣導，

以利統計，並加強宣導務必為每位跨國銜轉召開「習得會議」或「個案

會議」。 

四、有關跨國銜轉生編班作業，主要依學生年齡編班，如學生程度不足，得

視情形進行降級，惟最多不超過2個年級。 

五、現跨國銜轉系統只限國小及國中生，會持續向國教署反應。 

六、有關跨國銜轉生抽離學習之輔導時間，校方會視學生需求而定。 

七、有關報告中華語文能力分級，均依循跨國銜轉系統之分級，是否依循

「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會再釐清。 

八、有關業務承辦人員流動，局內人員流動無可避免，但本局新住民工作小

組設於濱江國小，小組專案老師流動較小，對業務也非常熟悉。 

林奕華 

副主任委員 

請教育局依各委員之建議修正相關輔導機制，並於下次會議再次報告： 

一、確認並依循中央之跨國銜轉生定義，並參考各縣市作業流程。 

二、檢視及修正跨國銜轉輔導機制流程，以確保每位跨國銜轉生均經習得會

議評估後，再由校方視評估結果及學生意願提供相關輔導。 

三、研議跨國銜轉輔導機制落實之監督機制。 

四、設置跨國銜轉輔導機制諮詢窗口，以利各校諮詢相關問題。 

五、檢視報告案中數據分析之正確性。 

 

【報告案-第2案】 

案由：臺北市政府新住民事務諮詢委員會113下半年暨114年會議議程安排方式報告。 

林奕華 

副主任委員 

一、依案中議程規劃進行本屆委員會每季會議，並視情形滾動式調整。 

二、有關小組專題報告，以跨局(處)之專題為原則，請各小組進行內容彙整

並共同呈現報告。 

【臨時動議-第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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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協助新住民家長了解台灣升學制度一案。 

提案人：林傳忠委員 

林傳忠 

委員 

教育局可否協助新住民家長了解台灣升學制度，尤其是國中升高中及高中升

大學的學生家長，因新住民家長對台灣升學制度較為陌生。 

李霞委員 

為減少新住民子女遭受不公或異樣眼光，現已取消新住民子女必須填寫父母

身分之制度，故除學生自己願意提及，校方不一定知曉該學生的父母為新住

民，因而忽略新住民子女及家長的困難。校方需提供升學輔導服務，供新住

民家長及子女自行選擇是否需要該服務。 

教育局 可參考原住民子女升學輔導應用於新住民子女升學輔導。 

林奕華 

副主任委員 

請教育局加強宣導本市各校進行升學輔導服務之機制以利新住民學生及家長

知悉，並視其意願提供協助或輔導。 

 

【臨時動議-第2案】 

案由：有關新住民居住正義一案。 

提案人：李霞委員 

李霞委員 

桃園市於去年修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放寬新住民申請社會住宅資格，民間

團體亦積極向中央推動相關政策。建議本府可效仿桃園市，領先推動社宅政

策，並於政策中納入新住民群體之權益。 

林奕華 

副主任委員 
本案請將委員意見轉知本府都發局做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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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新住民事務諮詢委員會第9屆第2次會議決議事項 

列管案執行情形追蹤一覽表 

案號 案由 決議事項 
相關 

單位 

執行情形 處理

等級 

11212

2901 
有關「民間版社

會福利政策白皮

書112年體檢報

告」之「推動新

住民全民長照政

策」議題一案。

(李霞委員) 

9-1大會決議: 

請新住民事務辦公室

會 同 衛 生 局 、 社 會

局、民政局及主計處

就本市新住民專區網

站檢視多國語言衛教

文宣以方便查找長照

相關資訊及課程，完

備 完 成 情 形 佐 證 資

料。 

9-2大會決議: 

請衛生局等相關局處

於下次會議再次說明

辦理情形。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衛生局 

 

社會局 

 

民政局 

 

主計處 

衛生局： 

一、衛生局現有多國語言健康相

關手冊及文宣，說明如下: 

(一)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登革熱、茲卡等個人防疫衛

生等多國語言傳染病防治圖

卡內容及本局製作之免費潛

伏結核感染篩檢及治療通知

書多國語言衛教單張可新增

於新住民健康手冊。 

(二) 另於113年度推動新住民免

費潛伏結核感染篩檢活動，

製作5國語言衛教單張發函

請新住民支持團體協助宣

導。 

(三) 更新「新移民照護隨身

call」5種語言(中、英、

泰、越、印)。 

(四) 肝炎海報(英文版)。 

(五) 牙周病防治3部曲海報(英文

版)。 

(六) 衛生福利部製作各國 (英

文、印尼、越南、泰文)長

照2.0宣導單張電子檔。 

(七) 臺北市十二區醫療服務相關

資訊可至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官網首頁∕健保服

務∕健保醫療服務∕院所查

詢），內容包括服務時段查

詢服務、健保特約醫事機構

查詢、醫療品質資訊公開網

路查詢服等。 

二、依新住民辦公室113年2月1日

函文請本局檢視臺北市新住

民專區網站主題專區健康保

健篇共11項內容，本局於113

年2月23日以電子郵件回復。

臺北市新住民專區網站主題

專區中的健康保健篇，提供

相關內容包含我的餐盤6口

訣、全民健康保險、長照

2.0、孕期保健、母乳哺育、

嬰幼兒保健、臺北市立聯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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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與十二區健康服務中

心、新住民心理諮商服務、

用藥易讀手冊(中英文版及中

印尼版)。 

三、健康促進 

(一) 於113年度製作失智症及其

相關照護資源宣導單張，翻

譯4種語言發送至失智共照

中心、失智據點、12區健康

服務中心及照管中心提供民

眾索取。 

(二) 113年度成立「親子同樂讀

繪本、玩感統-新住民親子

共學團體」及「樂活不老、

吃出營養－新住民文化料理

團體」共2個支持團體，課

程分別的方向為: 

1. 「親子同樂讀繪本、玩感

統 -新住民親子共學團

體」: 提供幼童衛生保健

訊息、傳染病預防措施，

帶領家長認識兒童身心發

展過程及繪本導讀技巧。 

2. 「樂活不老、吃出營養－

新住民文化料理團體」 : 

介紹正確的健康營養學認

知，釐清各種飲食的迷

思，調整日常生活的飲食

習慣，維持健康的身體及

理想的體態。 

四、心理健康 

(一) 賽珍珠基金會辦理臺北市新

住民衛生保健服務通譯人力

職前教育訓練課程，於113

年4月30日帶領通譯員認識

心理衛生健康及溝通技巧。 

(二) 於113年6月23日參與本市勞

動力重建運用處於臺北車站

辦理之「113年度外籍移工

健康關懷活動」進行心理衛

生宣導。 

五、通譯服務 

(一) 4月26日至5月5日結合賽珍

珠基金會辦理新住民通譯人

力庫建置，課程內容已包含

健康(含失智)照護知識資

訊、長照資源、心理衛生健

康及溝通技巧、健保及社會

8



福利資源介紹。 

(二) 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每月提

供定點通譯服務，服務項目

有陪同就醫、家庭訪視、活

動翻譯、電話通知健康服務

訊息及活動邀約、醫療衛教

及補助資訊。 

社會局： 

一、本府衛生局業印製有新住民

健康照護服務-多語版衛生教

材單張、海報與手冊，並可

於網路下載，本局所屬新住

民相關社福單位均可陳列發

放，並涵括於社宣主題中。 

二、北社盟之建議係針對衛生局

「健康通譯員」之在職精

進。社會局亦有使用通譯人

員資源，擬請本市新住民家

庭服務中心等相關單位，於

社政通譯相關訓練及在職課

程納入本議題，以充實相關

知能，並提供資訊予新住民

及其家庭成員或有需求之民

眾。 

三、目前本市新住民家庭服務中

心及4個新住民社區關懷據點

均辦理系列主題方案，包括

自我照顧成長團體、健康講

座（更年期適應、用藥知識

等）、認識長照2.0、老福機

構參訪、提供諮詢服務，並

在個案服務中，發現有相關

需求問題者，依據個案狀況

提供個人化健康服務，如：

協助就醫、追蹤復原情形

等，並安排於聯繫會議中專

題討論。 

主計處： 

本處負責彙整分析相關統計數

據，分項說明如下： 

一、按季將各機關所提供統計數

據及相關資料彙整成下列統

計，作為本府新住民事務諮

詢委員會會議資料，供委員

參考： 

(一)臺北市新住民統計，計

有 260項統計指標。 

(二)臺北市新住民照顧服務

9



政策及實施方案執行情

形，計有 648項統計指

標。 

二、針對新住民較為關心議題，

112年研提「臺北市新移民家

庭照顧服務情形之探討」及

「臺北市新移民人口統計分

析」專題分析，並分別於本

府新移民事務委員會第8屆第

7次（112年3月29日）及第9

次（112年9月11日）會議報

告；113年研提「新住民新力

量 共創友善多元臺北」專題

分析，並於本府新住民事務

諮詢委員會第9屆第1次(113

年3月28日)會議報告，相關

資料亦公布於本處網站，以

供各界參用。未來本處仍將

持續研撰專題分析，提供新

住民相關議題討論之數據基

礎。 

新住民事務辦公室、民政局 ： 

一、業於113年2月1日函發民政

局、社會局、衛生局及主計

處，請各局處於113年2月23

日前檢視及充實本市新住民

專區網站長照或衛生保健相

關資訊與多國語言衛教文

宣，並回復承辦單位。 

二、於113年2月23日收集資料完

畢，已完成上傳，含多語版

銀髮族服務、長照2.0、新住

民心理諮商等內容。 

11212

2902 
有關「民間版社

會福利政策白皮

書 112 年 體 檢 報

告」之「推動新

住民全民長照政

策」議題一案。

(李霞委員) 

本案持續列管至專案

委外研究計畫正式編

入114年度預算，再

針對研究計畫執行成

果進行專題報告。 

新住民事

務辦公室 

114年委託研究計畫案進度如下: 

一、113年2月20日:  

新住民事務辦公室與民政局、

衛生局、社會局進行研究方向

初步討論，並擬定「臺北市新

住民全齡健康照護政策」委託

研究計畫。 

二、113年3月11日: 

本案送研考會審查。 

三、113年4月26日: 

本案通過研考會委託研究計畫

研究倫理預審預判會議審查。 

四、113年5月24日:  

本案經研考會邀請專家學者書

面審查，依據評審委員審查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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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修訂委託計畫名稱為「臺

北市新住民友善照顧政策研

究」，並經研考會委託研究計

畫專案審查會前會核准。 

五、113年7月26日:  

本案經114年度計畫及預算審

查委員會核定通過。 

11303

2801 
有關落實跨國銜

轉一案。(朱莉英

委員) 

請教育局依各委員之

建議修正相關輔導機

制，並於下次會議再

次報告： 

一、確認並依循中央

之跨國銜轉生定

義，並參考各縣

市作業流程。 

二、檢視及修正跨國

銜轉輔導機制流

程，以確保每位

跨國銜轉生均經

習得會議評估

後，再視評估結

果及學生意願提

供相關輔導。 

三、研議跨國銜轉輔

導機制落實之監

督機制。 

四、研議設置跨國銜

轉輔導機制諮詢

窗口，以利各校

諮詢相關問題。 

五、檢視報告案中數

據分析之正確

性。 

教育局 

一、 教育部對跨國銜轉生定義:

「係指曾於國外非臺灣國教

體制接受一定期限教育之學

童，或是曾數次銜轉於臺灣

國教及其他教育體制之學

童。」本局係依教育部定義

辦理相關業務。 

二、 本局業修正跨國銜轉學生教

育支持與服務作業流程，流

程敘明：「輔導室於學生轉

入二週內應召開習得會議，

並上傳會議紀錄至系統填報

專區」，並預計於113學年度

開學前函知本市所屬公私立

學校，以確保各校皆能確實

掌握跨國銜轉生之學習。 

三、 後續本局將每半年發文請各

校就校內跨國銜轉學生之學

習進度提供本局彙整。 

四、 本局業設立「新住民子女教

育工作小組」，由濱江國小

擔任跨國銜轉業務窗口，並

設有專案教師專職提供服

務。 

五、 本案於本會議報告案一報

告。 

A 

11306

2401 
有關協助新住民

家長了解臺灣升

學制度案。(林傳

忠委員) 

請教育局加強宣導本

市各校進行升學輔導

服務之機制以利新住

民學生及家長知悉，

並視其意願提供協助

或輔導。 

教育局 

本局預計於114年5月針對新住

民家長辦理1場次升學講座說明

及諮詢服務，以提升新住民家

庭對升學制度之了解。 

除辦理諮詢說明會外，後續相

關升學輔導資訊將提供相關局

處(如民政局及社會局)協助轉

知宣導。 

B 

處理等級說明：Ａ：已依案執行完成Ｂ：正依案執行中Ｃ：計畫執行或待評估Ｄ：無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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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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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銜轉學生定義

「曾於國外非臺灣國教體制接受一定期限教育之
學童，或是曾數次銜轉於臺灣國教及其他教育體制
之學童。」(引自《跨國銜轉學習服務資源手冊》)

在國外返國不限國籍，均為跨國銜轉學生。
本支持系統服務範圍為國小、國中學生。

資料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海歸學生園學夢-跨國銜轉學習服務資源手冊
13



跨國銜轉學生相關教育輔導支持機制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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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作業流程(113.08) 

作業流程 說明 

 

 

 

 

 

 

 

 

 

 

 

 

 

 

 

  

1. 跨國銜轉學生定義： 

「係指曾於國外非臺灣國教體制接受一

定期限教育之學童，或是曾數次銜轉於臺

灣國教及其他教育體制之學童。」（引自

《跨國銜轉學生教育網》） 

2.填報系統（就讀國小及國中階段跨國 

  銜轉學生皆須填報）： 
學生學籍管理者填報「跨國銜轉學生教育

支持與服務系統」學生基本資料與就學紀

錄。輔導室填報「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

與服務系統」華語能力評估及結案評估。 

3.編班作業： 
   以編入符合個案年齡之年級為原則，依學 

   生最佳利益來進行學習安排，特殊需求個 

   案，需附臺北市跨國銜轉生編班特殊需求 

   申請表，並聯繫教育局窗口召開習得會 

   議。(流程請參閱備註） 

 

4.召開習得會議： 
學校於學生轉入二週內應召開習得會議 

(若學生已辦理轉入，於三日內召開) ，並

上傳會議記錄至填報系統專區。 

5.進行適性輔導 

6.評估是否適應學校生活： 
(1)學校承辦人每學期一次或不特定之時間

點，回報教育局相關人員學生學習及生活

適應狀況並更新填報系統。 

(2)為提供校方評估跨國銜轉學生華語扶助

之成效，學校端得依文提出申請後，經跨

國銜轉團隊評估通過，參加國家華語測驗

推動工作委員會(簡稱華測會)之快篩測

驗。 

(3)學校端應依文參與跨國銜轉學生教育行

政知能業務研習。 

(4)監督機制:教育局每半年發文請各校就 

   校內跨國銜轉學生之學習進度提供教 

   育局彙整。 

7.結案： 
(1)學校經定期評估結果，認定學生華語能力

已具備聽、說、讀、寫基本能力，且師生

互動、同儕關係及學校生活適應，已達輔

導方案預設之成效，而線上填報結案。(引

自《跨國銜轉學習服務資源手冊》） 

(2)其他參照「跨國銜轉學生教育支持與服務

系統」結案成因。 

(3)為銜接學生跨教育階段學習，學校於學生

畢業前一個月內，召開跨教育階段銜轉會

議，並上傳會議記錄至填報系統專區及結

案移轉作業。 

2.學生學籍管理者填報「跨國銜轉學生教育

支持與服務系統」學生基本資料與就學紀錄 

4.學校應召開校內 

習得會議(詳見備註 2-2) 

輔導室主政 教務處支援 

 

輔導室主政教務處支援 

 

議程內容: 

(1)華語扶助 

(2)學科增能 

(3)生活適應 

(4)通譯協助 

(5)展能活動 

(6)其他特殊需

求 

教務處主政 輔導室支援 

1.跨國銜轉學生入學 

評估是否需支援評估是否

需支援 

否 

3.聯繫教育局 

召開習得會議 

(詳見備註 2-1) 

 

是 

 評估是否有 

編班特殊需求 

特殊個案 

評估是否需支

援 

評估內容: 

(1)華語程度 

(詳見備註 6) 

(2)學科學習 

(3)師生互動 

(4)同儕關係 

(5)習得會議

議程事項 

 6.評估是否適

應學校生活 

否 

是 

      7.結案 

(含跨教育階段，六

年級及九年級生，需

做系統轉出作業。) 

5.進行適性輔導 4.編班作業 

3.編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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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聯繫窗口: 國小教育科 1999#6380；中等教育科 1999#1257；專案教師 85021571#1606 

2-1.會議成員: 教育局相關人員、校長、教務主任、輔導主任、輔導老師、導師、家長及由教育局安 

  排規劃團隊。 

2-2.會議成員: 校長、教務主任、輔導主任、輔導老師、導師、家長。 

3.會議前學校準備資料： 

(1)確定日期時間、開會通知單、簽到表。 

(2)學生課表及學習參考資料（如目前學習教材、學生過去學習成績單、作業、考卷等) 。 

(3)會議前 20分鐘，由規劃團隊和學生晤談評估。 

(4)臺北市跨國銜轉生編班特殊需求申請表(表件) 

4.會議中： 

(1)由校方作會議記錄。 

(2)建議討論要點： 

*學生的家庭狀況、背景環境、過往學習經歷 

  *學生華語文聽說讀寫能力評估 

  *編班討論 

  *課程規劃 (抽離/外加) 

  *華語教材選用：生活華語、國語教材、教師自編等 

  *作業及評量調整 

  *華語師資：學校自理、師資媒合 

  *校內外學習資源建議：志工家長、課後輔導、華語文家教等 

*其他資訊：學生回臺灣的時機、原因？學生在國外居住時，家庭語言有華語嗎？學生在國外居住 

  時，學校語言有華語嗎? 

  *國教署或是縣市教育局處經費補助內容 

(3)評估單位經家長校方達成共識後（家長同意後需簽名），於會議現場或會後提出習得規劃實施建 

  議如: 

   *華語精進:經費申請、師資媒合、教材選用、課程安排 

   *學習適應:補救教學、外部人力資源運用、成績評量畢業條件、升學輔導與協助 

   *生活適應:班級經營、親師溝通、多元展能、其他資源轉介 

   *通譯協助:教學支援人員、通譯人員 

5.會議後： 

(1)會議記錄（含簽到表）上傳至「跨國銜轉學生之教育支持與服務系統」專區。 

(2)「華語文學習扶助教學」經費申請: 經能力評估後，若學生符合申請需求，原則上一校一班，校 

    內所有跨國銜轉學生共用一筆經費。 

(3)成績評量：依個案教育需求，確認學生各領域成績評量方式及及格標準，提送教務處據以執行。 

(4)特殊情形者，仍需函報教育局。 

6.結案前學生華語評估具備下列聽、說、讀、寫能力: 

  (1)聽: 能聽懂簡短、簡單、緩慢的說明 

  (2)說: 能以連貫的句子，簡單描述生活中的人事物 

  (3)讀: 能閱讀基本生活詞彙及理解短句意思 

  (4)寫: 能書寫簡單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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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 

                    臺北市跨國銜轉生編班特殊需求申請表 

申請學校名稱 
ＯＯ國民小學/ＯＯ國民中學 

 

申請日期: 

承辦人姓名 

及職稱 

 學校電話  

電話及分機：                       

個案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應讀年級  編班需求年級  

個案家長資料 
父：(原屬國籍) 

母：(原屬國籍) 

申請人 
 與個案

關係 

 聯絡

方式 

市話：                  

手機：                      

個案學習 

概況(與華語程

度無關) 

學生在之前國家的就學狀況 

□按時上學                          ◎補充說明： 

□無長期曠課 

□無休學紀錄 

學生在之前國家的學習狀況 

請簡述課業成績。(如數學.英文……等) 

 

 

 

學生的學習能力狀況 

請簡述學習新事物的理解能力與態度。 

 

個案家庭支援 

父母的學經歷背景 

請簡述父母的學經歷背景。(如學歷.職業……等) 

 

 

家庭經濟狀況 

請簡述家庭經濟狀況。(如收入來源……等) 

 

 

是否課後可協助或尋求其他課業輔導支持 

□是                                ◎補充說明：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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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華語 

能力概況 

 

聽力  口語  

□0無法聽懂 

□1能聽懂緩慢、簡短句子 

□2能聽懂簡單日常溝通對話 

□3能聽懂日常對話 

□4幾乎都能聽懂 

□0無法表達 

□1能緩速回答簡短句子 

□2能回答簡單日常對話 

□3能回答一般生活對話 

□4幾乎都能回答 

閱讀 寫作 

□0無法閱讀 

□1能認讀簡短句子 

□2能認讀理解完整句子 

□3能閱讀理解段落 

□4閱讀理解無礙 

□0無法寫作  

□1能寫出簡短句子  

□2能寫出完整句子 

□3能寫出一段文章 

□4能寫出一篇文章 

家庭使用語言 可提供華語文資源 

□華語    

□學生母語             

□母語+華語 

□台灣本土語言             

□學校 

□家庭可提供華語文資源 

□其他可提供華語文資源 

◎補充說明： 

 

其他支持方案

說明 

□是  □否                             ◎補充說明： 

是否聯繫教育局召開習得會議 

申請學校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備註： 

1.資料提供：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國銜轉學生教育研究與評估團隊 

2.學生的學習能力與家庭支援正常，原則上不建議降轉。 

3.建議華語老師以階段性將生活華語、學校華語、結合學科領域的華語教學進行學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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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銜轉學生入校後之協助

編入適當年級/留原班，
部分時間抽離學習

•考量個案學生的生理、心

理因素及學習最大效益，安

排學生適當年級就讀

•當遇到有學習落差之課程，

再將學生自就讀班級抽離，

由專任教師、熟悉其母國語

言的通譯人員協助翻譯，於

另外空間進行個別輔導教學

內部支持/學校課後輔導、
寒暑假活動

•就讀學校宜善用自有教學

資源，包括：運用華語學習

扶助經費、樂學活動經費等，

於學校下課後及寒暑假期間，

給予學生華語文學習扶助、

落後學科輔導

•辦理跨國銜轉生暑期體驗

學習營、新住民子女多元進

路適性入學輔導營、多元文

化走讀學習營等體驗活動

外部支持/社區資源

•結合家庭教育中心，協助

照顧輔導個案學生

•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立政治大學USR計畫合作，

提供學生華語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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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銜轉系統開案中學生分析(以年級分析)

國中
年級 人數

七 18

八 11

九 8

國小 年級 人數

一 23

二 19

三 16

四 11

五 11

六 12

註：統計資料為目前開案中跨國銜轉學生資料(截至113年9月28日)

共計38人 共計92人

針對開案中學校辦理習得會議
共計11場

七年級

18, 49%

八年級

11, 30%

九年級8, 

21%

年級

七 八 九

一年級

23, 25%

二年級

19, 21%

三年級

16, 17%

四年級

11, 12%

五年級

11, 12%

六年級

12, 13%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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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銜轉系統開案中學生分析(以華語溝通能力分析)

國中

聽 說 讀 寫

第1階段 2 3 8 9

第2階段 6 7 10 12

第3階段 10 10 7 10

第4階段 20 18 13 7

合計 38 38 38 38

說明：第1階段為零起點；第2階段為能聽懂基本、說出簡單、閱讀基礎、書寫簡單的程度；第3階段為聽懂簡短、連貫簡單描
述、理解日常生活簡短文章、運用基本生活短文；第4階段為能聽懂對話內容和重要細節、精確回復、理解口語方式寫成主題
是文章、以正確句子書寫主題式文章。

說明:國中跨國銜轉學生
聽說能力集中在第3、第4階段；讀寫能力則在第2、第3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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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銜轉系統開案中學生分析(以華語溝通能力分析)

國小

聽 說 讀 寫

第1階段 26 25 45 45

第2階段 20 37 27 33

第3階段 19 16 12 10

第4階段 27 14 8 4

合計 92 92 92 92

說明：第1階段為零起點；第2階段為能聽懂基本、說出簡單、閱讀基礎、書寫簡單的程度；第3階段為聽懂簡短、
連貫簡單描述、理解日常生活簡短文章、運用基本生活短文；第4階段為能聽懂對話內容和重要細節、精確回復、
理解口語方式寫成主題是文章、以正確句子書寫主題式文章。

說明:國小跨國銜轉學生
聽的能力較為平均；說能力平均在第1、2階段；讀寫能力則在第1、2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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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資源、政大USR計畫
等免費資源 營隊資源

申請華語扶助(補救)計畫

■限東南亞七國國籍
■限一台一外

■不限國籍
■不限父母親
■從國外回來(含
香港大陸地區)
就讀台灣學校
國小/國中
皆需填報

通譯服務跨國銜轉生填報系統

■限一台一外

有限制國籍

無限制國籍

□英語 □越南語
□印尼語□泰國語
□菲律賓

不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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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學習評估(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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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跨國銜轉生相關資源參考一覽表

編號 類型 提供項目 提供單位 聯繫窗口

1 行
政
支
持

新住民子女跨國銜轉
學習支持系統與服務帳號密碼管理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跨國銜轉團隊: (07) 7172930 #2526-7

2. 全國跨國銜轉教師知能研習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跨國銜轉團隊: (07) 7172930 #2526-7

3. 臺北市跨國銜轉生習得會議 教育局、濱江國小 李老師:85021571#1606

4. 通譯服務 教育局 國小教育科:1999#6380
中等教科:1999#1257

5. 1.通譯服務2.課後輔導服務 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 協會:23691001

6. 華
語
資
源

華語扶助(補救) 實施計畫申請 國教署、教育局 李老師:85021571#1606

7. 跨國銜轉生華語團體學習班 教育局、政大USR計畫 政大USR計畫專員29393091#51479

8. 1.入校華語輔導2.習得會議專家諮詢 教育局、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李老師:85021571#1606

9. 1.入校華語輔導
2.華語文自學數位學習平台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朱先生:77415131#14 
ntnuchedu@gmail.com

10. 各
項
計
畫
申
請

新住民教育子女教育實施計畫 國教署、教育局 黃老師:85021571#1607

11. 1.愛陪伴親職教育推廣方案2.天使騰飛輔導專案實
施計畫3.家庭教育網絡4.學習型家庭5.臺北市各級
學校建構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個案諮商輔導實施
計畫6.家校攜手家長會推動家庭教育計畫7.新世代
家庭親職成長課程實施計畫

臺北市青年發展暨家庭教育
中心

臺北市青年發展暨家庭教育中心
各計畫承辦人

12. 營
隊
資
源

臺北市跨國銜轉生暑期體驗學習營 主辦:教育局承辦:濱江國小 黃老師:85021571#1607

13. 臺北市新住民子女多元進路適性入學輔導營 主辦:教育局承辦:新民國中 張老師:28979001#620

臺北市多元文化走讀學習營 主辦:教育局承辦:建成國中 戴主任:25587042#630
1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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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健康照護
專題報告

報告局處：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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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與臺北市新住民概況1

新住民生活需求及醫療相關調查2

新住民健康醫療服務3

4

大綱

新住民健康照護諮詢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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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新住民人口概況
從國外來到本國結婚、移民而定居的人士稱為新住民
新住民以中國大陸地區為最多，其次為越南、印尼、港澳、菲律賓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與戶政司統計時間：113年6月底

◆全國新住民人口數為59萬8,632人
➢ 新北市19.52%，占最多
➢ 桃園市 11.31%，次之
➢ 臺北市11.29%，為第3名

現況分析

男性 10.1%

女性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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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新住民概況

◆ 113年1-3月臺北市新住民6萬
7,121人，中國港澳最多占
74.64%，其次為越南、日本、
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

16.86

83.14

男

女

◆ 男性占16.86%

◆ 女性占83.14%
◆ 45-65歲占49.99%最多
◆ 30-45歲占34.67%

◆ 65歲以上占12.77%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統計區間：113年1-3月

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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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及成員醫療困境與需求

• 看病有人陪伴
• 為在臺家庭年長成

員的主要照顧者
• 長期照顧資訊與相

關協助(如喘息服
務)

• 簡化看診過程及詳細
說明病況與衛教

• 專業名詞醫療通譯服
務

• 保健諮詢

• 提供傳染病、疾病的
知識

• 提供幼兒健康檢查或
育兒與孕產期相關知
識

• 協助納入全民健康保
險

• 希望提供醫療補助

就醫可近性困境 醫療協處措施運用困境
健康涉略不足
與經濟落差

根據112年新住民及其在臺家庭成員醫療困境及醫療協處措施運用困境
分析研究，發現新住民及在臺家庭成員醫療困境3大問題

問題

需求

資料來源：112年新住民生活需求調查 31



全民健康補助

◆新住民領有居留證，居留滿6個月即可參加保險：
(一)疾病、傷害、生育、事故時，提供門診或住院診療服務
(二)提供兒童預防保健服務、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

孕婦產前檢查等預防保健服務項目
◆ 設籍前新住民健保費補助:健保署對於經濟弱勢新住民（含大陸、港
、澳地區）提供健保費補助
◆新住民懷孕婦女未納健保產檢補助:配偶為中華民國國民之未納健保
新住民懷孕婦女，與國人享有相同產檢補助服務，112年服務完成率達
100%(238人)

醫療衛生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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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服務需求 建卡訪視服務

新住民新婚訪視
➢ 服務對象：依戶政事務所提供

名冊按月進行新婚婦女電話或
家庭訪視

➢ 服務內容：提供生育保健、優
生保健、未納健保新住民孕婦
產健補助資訊

➢ 成果:112年完成829案建卡

新住民產後訪視
➢ 服務對象：依出生通報系統名

冊按月進行產後婦女電話或家
庭訪視

➢ 服務內容：母乳哺育、育兒知
識、嬰幼兒健檢及保健知識

➢ 成果:112年完成356案訪視

多國語言訪視未遇單

泰語 越南語 日文

衛教宣導單張 協助民眾掛號及提供衛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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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服務需求 生育保健服務

◆婚後孕前健康檢查
➢ 服務對象：配偶設籍臺北市新住民
➢ 服務內容：
生理女性：尿液、血液常規(含海洋性貧血)、梅毒、愛滋病
及德國麻疹、水痘與披衣菌抗體、甲狀腺刺激素等，113年新
增加選AMH(抗穆勒氏賀爾蒙)定額補助
生理男性：尿液、血液常規(含海洋性貧血)、梅毒、愛滋病、
精液分析等

◆唐氏症/子癇前症篩檢
➢ 服務對象：
唐氏症篩檢：配偶設籍臺北市懷孕第9-20週之新住民婦女
子癇前症篩檢：配偶設籍臺北市懷孕第9-13週之新住民婦女

➢ 服務內容：
初期唐氏症：孕婦血清檢驗【相關蛋白 A(PAPP-A)、貝它人類
絨毛膜促進激素(ß-HCG)及胎兒後頸部透明區超音波檢測
子癇前症：孕婦血清檢驗【相關蛋白A(PAPP-A)、胎盤成長因
子(PIGF)及子宮動脈血流動脈係數(PI)

中期唐氏症：血清檢驗【甲型胎兒蛋白(AFP)、貝它人類絨毛膜
促進激素(ß-HCG)】

多國語言婚後孕前簡康檢查海報

成果 112年

婚後孕前健康檢查

完成率100%

(補助71人)

(生理男性31人、
生理女性40人)

唐氏症篩檢 完成率100%(178人)

子癇前症篩檢 自113年起新增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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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服務需求 兒童保健服務

◆兒童發展篩檢
➢ 服務對象：設籍本市0-3歲新住民子女
➢ 服務內容：由健康服務中心公衛護理人員透過臺北市

學齡前兒童發展檢核表主動幫新住民子女進行動作、
語言、認知等面向篩檢

➢ 112年篩檢3,055人(達成率為96%)，異常67人，異常率
2.19% ，皆完成通報及後續追蹤

➢ 提供7國語言兒童發展篩檢量表讓家長在家可隨時幫
孩童進行發展篩檢評估

多國語言兒童發展篩檢量表

韓文 泰文 英文 印尼文日文

醫院兒童篩檢

幼兒園兒童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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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服務需求 兒童保健服務

兒童醫療補助
◆服務對象：
➢ 第1類：設籍北市未滿6歲，且父母或監護人

之一設籍並居住滿兩年的兒童
➢ 第2類：

1.設籍北市未滿6歲，且為低收入戶、特殊個案或特殊
境遇家庭的兒童
2.設籍北市未滿12歲，患有罕見疾病或重大傷病兒童
3.設籍北市未滿2歲，出生體重小於1500克極低體重兒童

➢ 第3類：設籍北市第3胎(含)以上未滿6歲之兒童

◆服務內容：
➢ 急診及住院：減免掛號費及健保部分負擔（適用第1、

第2類及第3類兒童）自付額1,000元/天，全年上限
14,000元
(僅適用第2類兒童）

➢ 門診：減免掛號費及健保部分負擔（僅適用第2、
➢ 第3類兒童）

健檢：減免掛號費及健保部分負擔（僅適用第1、
第2類兒童）

◆服務成果：
➢急診及住院：112年各別補助45,269人次及3,548人次
➢門診：112年補助116,602人次
➢健檢：112年補助51,87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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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服務需求 傳染病防治

愛滋病防治
✓ 服務對象：新住民及外籍民眾
✓ 服務內容：

1.於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網站建置愛滋病
多語宣導資料，供民眾自行瀏覽

2.配合勞動力重建運用處-外籍移工健康關懷活動，於
臺北車站設攤進行愛滋病及毒品防治等衛教宣導

✓ 服務成果：
112年網站瀏覽人次數為844人次，較前一季增加8.2%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製作多國語言愛滋病防治宣導單張

英文 印尼文 泰語 越南語 37



醫療衛生服務需求 免費潛伏結核感染篩檢

中印版
中泰版

中菲版

新住民免費潛伏結核感染(LTBI)篩檢
➢ 服務對象：來自中國、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
、柬埔寨等結核病高負擔國家之外籍配偶，且未曾
接受結核病治療或LTBI篩檢者
➢ 服務內容：抽血檢驗是否感染結核菌，如檢驗陽性，

將提供免費藥物治療
➢ 服務成果：111年試辦起至112年篩檢10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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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服務需求 心理衛生服務

社區心理諮商門診服務
➢ 服務對象：

一般民眾，新住民可視
需求申請通譯服務

➢ 服務內容：
30分鐘心理諮商服務

➢ 服務地點：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3區
附設門診部

➢ 成果：112年共開1,687

診次，服務8,124人次(

統計資料無區分諮商民
眾族群別)

新住民心理健康促進活動
➢ 服務對象：新住民
➢ 服務內容：

提供心理健康議題講座、
紓壓團體等，透過活動增
進新住民心理敏感度極基
礎心理知能

➢ 合作單位：
賽珍珠基金會、臺北市4

區新住民關懷據點
➢ 成果 :112年共辦理5場計

498人次

孕產婦心理健康講座
➢ 服務對象：

備孕、準父母或家有2歲以內
嬰兒之家庭成員或周產期高
風險孕產婦等特殊族群

➢ 服務內容：
與本市婦產科醫療院所、產
後護理之家及提供婦女服務
之公私單位建立合作夥伴關
係，共同推動產前/產後心理
健康講座

➢ 成果：112年共辦理9場孕產
婦心理健康講座，共計381人
次參與(統計資料無區分孕產
婦族群別)

（英文版社區心
理諮商掛號系統）

(

英
文
版)

(

中
文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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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服務需求 長期照護服務

服務對象
一、65歲以上(原住民55歲以上)

二、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三、50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住宿式機構使用者，不適用)

實際居住臺北市

日常生活需他人協助
之失能者

經評估符合失能等
級2-8級可接受給付

有居家照顧、社區照顧、
專業服務等

生活輔具購置或租賃居
家無障礙設施改善

協助往返醫療院所就醫
或復健

針對有家庭照顧者之案
家，提供喘息服務讓家
庭照顧者得以休息

照顧及專業
服務

輔具及居家
無障礙環境
改善服務

交通接送
服務

喘息服務

長照四大包

1 2

3 4

服務成果：民眾透過1966申請長照服務，協
助個案服務資源連結及管理，112年本市接受
長照服務人數4萬8,850人。
(統計資料無區分民眾族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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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服務需求 長期照護服務

https://1966.gov.tw/LTC/lp-6464-207.html

衛福部長照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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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協處措施 新住民衛生保健服務通譯人力庫

本府衛生局委託財團法人台灣賽珍珠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衛生保健服務通譯人力庫
，於本市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提供服務，以提升新住民醫療服務品質，增加新住民
之健康醫療使用率及便民性，112年共服務2萬9,980人次(含單次派遣1,192人次、
長期定點2萬8,788人次)，計2,400小時

1.協助/指引/諮詢/測量等
2.電話訪問/關懷/通知
3.提供/發放醫療衛教單
張文宣

4.陪同就醫或家庭訪視

1.活動翻譯與協助
2.電話通知健康服務
訊息

3.電話通知活動邀約
4.陪同就醫或家庭訪視

長期定點服務 單次派遣服務招募與培訓

112年培訓21位通譯人員(
越南語、印尼語、印尼/英
語、泰語、英語、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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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協處措施 新住民社區保健諮詢站

本市自95年起於十二行政區健
康服務中心設置

「新住民社區保健諮詢站」

醫療保健服務-支持團體報名方式、
子女預防注射、協助就醫、保健知識及
傳染病相關知識、多語版孕婦衛教手冊

醫療補助服務-學齡前兒童發展檢
核及政府所提供之各項補助方案(未納
保之新移民孕婦產檢補助、乙型鏈球菌
篩檢補助、婚後孕前健康檢查、孕婦唐
氏症篩檢、生育獎勵金、育兒津貼、兒
童醫療補助證)

通譯人員服務方式分為：
1.長期定點服務
2.單次派遣服務

新住民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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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協處措施 新住民醫療通譯服務

➢ 配合政府所提供之補助方案協助：如好孕2U、婚後孕前
健康檢查、孕婦唐氏症篩檢、子癇前症篩檢、子宮頸抹
片檢查

➢ 新住民就醫診間協助通譯服務：如接獲新住民門診就醫
有通譯需求，協助安排通譯志工服務

➢ 本院綜合院區提供每週兩診次外語通譯服務，目前提供
三種語系通譯服務，112年通譯志工共有12位，服務852
人次、時數3,456小時，服務民眾達52,204人次

中興院區 陽明院區 忠孝院區 仁愛院區 和平院區 婦幼院區

星期一 上午越南語 下午越南語

星期二 下午印尼語/
越南語

上午印尼語 上午越南語 下午越南語

星期三 下午印尼語 下午越南語 上午越南語 下午越南語

星期四 上午印尼語 上午緬甸語
/印尼語

下午越南語 下午印尼語 上午越南語 下午越南語

星期五 上午越南語 下午印尼語/
越南語

下午越南語

星期六 上午越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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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資訊提供 健康照護手冊/宣傳單張

多國語言版
我的餐盤

6口訣
印尼文

泰文

英文

越南文 45



健康醫療資訊提供 健康照護手冊/宣傳單張

本府衛生局編製新移民健康照護隨身CALL

手冊(中文、越文、印尼文、英文及泰文核
訂版)提供新移民善用醫療保健服務資源

健康便利包提供新住民朋友，統整衛生福利部
及臺北市預防保健服務項目(如優生保健措施、
新生兒相關健康檢查、小朋友的健康福利、避
孕節育措施、中老年保健、癌症篩檢及糖尿病
與戒菸等)

周產期心
理健康手
冊(中、
英文版)

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簡介單張(英文、
越南文、泰文、
印尼文版)

46



健康醫療資訊提供 醫療衛生資訊網站

臺北市新住民專區網站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提供預防登革熱及茲卡病毒感染症等多國語
言（如泰、越、印文）傳染病衛教海報

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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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資訊提供 辦理衛教講座或支持團體
✓ 自100年起本局委外辦理新住民支持團體
✓ 截至112年，共辦理324場次支持團體
✓ 本年度預計辦理12場親子共學團體

8場文化料理團體
✓ 藉由團體活動課程增進親子互動，學習育兒及健

康保健常識
✓ 藉由文化料體活動，學習更年期及空巢期的健康

保健，正向情緒管理、健康飲食、中醫穴位按摩
等預防保健

✓ 滿意度調查：整體滿意度平均達100%，學員對於
育兒問題、婦女保健、健康飲食等三大類的主題
最有興趣，並喜歡以實際操作的方式來進行課程

親子共學活動 繪本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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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單位 諮詢時間 諮詢專線 服務項目

十二區
健康服務中心

松山區

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2767-1757

1. 於新住民保健諮詢站提供
外語通譯服務

2. 提供新住民各項醫療補助
說明及申請

3. 提供多語版衛生保健手冊、
單張

4. 提供母乳哺育衛教諮詢
5. 提供嬰幼兒照護衛教諮詢

信義區 2723-4598

大安區 2733-5831

中山區 2501-4616

中正區 2321-5158

大同區 2585-3227

萬華區 2303-3092

文山區 2234-3501

南港區 2782-5220

內湖區 2791-1162

士林區 2881-3039

北投區 2826-1026

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

中興院區服務臺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週六
08:00-12:00

2552-3234分機3161
新住民有門診就醫通譯服務之
需求，可透過服務台諮詢電話，
由聯合醫院協助媒合通譯志工，
於新住民門診就醫提供外語通
服務，或相關醫療補助說明及
申請表單填寫

仁愛院區服務臺 2709-3600分機3119

陽明院區服務臺 2835-3456分機6120

忠孝院區服務臺 2786-1288分機8155

和平婦幼院區服務臺 2388-9595分機2112

新住民健康照護諮詢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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